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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

 

2018年施政報告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有關內地合作與台灣事務的政策措施 

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內地

合作及台灣事務的政策措施。有關選舉安排、推廣憲法和《基

本法》、促進平等機會和消除歧視事務的政策措施則以另文

提交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。 

 

 

理念  

 

2. 特區政府會在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下，把握國家「十

三五」規劃、「一帶一路」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所帶來

的龐大發展機遇，通過多項措施加強與內地在不同範疇的合

作，為香港擴大發展空間。我們亦會通過既有合作平台，務

實推動香港和台灣的交流。 

 

3. 我們將會推行的新措施及持續落實的措施簡述如下- 

 

新措施 

 

(a) 成立由行政長官領導的高層次「推進粵港澳大

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」，成員包括所有司局長，

以更有效率地領導、協調及推進大灣區建設； 

 

持續推行的措施 

 

(b) 落實國家《「十三五」規劃綱要》內有關香港的

發展政策，從而鞏固及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，

並配合國家的長遠發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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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務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不斷細化、深化

和優化工作，特別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，

以及促進大灣區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及信息流

互聯互通。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，並

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職位，以推動香港

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工作； 

 

(d) 利用香港與泛珠三角地區、廣東省、福建省、

四川省、北京市、上海市、深圳市及澳門特別

行政區的合作機制，深化區域合作，並且以務

實及「成熟一項推一項」的方式，推進與其他

省市的區域合作； 

 

(e) 繼續推動香港與台灣在經貿及文化等領域的交

流合作；及 

 

(f) 繼續積極與內地當局聯繫，了解便利港人在

內地發展措施的細節，跟進落實情況，加強發

放最新資訊，並繼續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，爭

取出台更多便利港人的政策措施。 

 

 

具體措施 

 

國家「十三五」規劃 

4. 《「十三五」規劃綱要》進一步確立香港在國家整體

發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。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「與內地合作

督導委員會」將繼續督導和統籌政策局及部門，積極落實

《「十三五」規劃綱要》下各項涉港政策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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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

5.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的發展戰略。在過去一

年，中央相關部委及粵港澳三地政府一直積極推展粵港澳大

灣區建設工作，並取得良好進展。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、

港珠澳大橋和蓮塘／香園圍新陸路口岸相繼開通，粵港澳

「一小時生活圈」的布局已基本完備。對香港而言，大灣區

建設帶來經濟新增長點，可拓闊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間。 

 

6.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，有人擔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或

會影響「一國兩制」的貫徹落實。但事實上，「一國兩制」

是粵港澳大灣區獨一無二的特色，亦是大灣區邁向國際的重

要基礎。在推進大灣區建設時，特區政府定必堅持在「一國

兩制」框架內嚴格依照國家憲法和《基本法》辦事，堅守「一

國」之本，善用「兩制」之利。 

 

7. 行政長官今年 8 月在北京以成員身份出席由國務院

副總理韓正主持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

會議，討論部署下一階段重點工作。領導小組為推進粵港澳

大灣區建設提供頂層設計，並加強對大灣區發展的統籌協

調。這亦是首次港澳特區行政長官以成員身份出席中央領導

層次的會議，凸顯了中央重視兩個特別行政區在粵港澳大灣

區的角色，並貫徹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特區政府會

善用行政長官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員的身

份，繼續發揮香港所長，貢獻國家所需，透過大灣區建設為

香港尋找和發掘在經濟、社會和民生各方面的機遇。 

 

8. 行政長官會成立一個高層次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

委員會」，並親自出任主席，成員包括所有司局長，就推動

香港特區參與推進大灣區建設事宜，包括擬訂策略性目標、

政策措施和具體的工作計劃等，提供指導和意見。政制及內

地事務局亦將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，並委任粵港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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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灣區發展專員，以推動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工作。特區

政府會繼續與業界、商會、專業團體和相關持份者保持緊密

聯繫，就如何有效推進大灣區建設聽取意見，使相關措施能

更切合社會各界的需要。特區政府會做好「促成者」的角色，

協助業界在內地發展所需要的政策突破和創新。 

 

加強與內地合作 

 

9. 特區政府加強與內地省市合作，積極發揮「促成者」

和「推廣者」的角色，為港人港企開拓更多商機和發展機會。

特區政府駐內地的5個辦事處及11個聯絡處將繼續加強與內

地各省、市、自治區的聯繫和向內地企業和民眾介紹香港情

況，為港商搭建與內地部門直接溝通的平台，並聯繫在內地

工作、學習和居住的港人。過去一年，特區政府分別與中央

部委及省市政府積極尋求進一步合作空間，範疇由商貿、金

融、投資，擴展至創新科技、創意產業及青年交流等。 

 

加強與泛珠三角地區的合作 

 

10.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涵蓋九個內地省區1以及香港和澳

門兩個特區，人口和生產總值超過國家三分之一，是重要的

區域合作平台。今年 9 月，行政長官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參

與在廣東省廣州市召開的第十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

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，推動香港與泛珠省區在「一帶一路」

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、創新及科技、交通物流等範疇的合

作。香港將憑著「一國兩制」的雙重優勢，繼續為泛珠區域

企業提供金融、法律、會計、工程、項目管理等專業服務，

參與「一帶一路」建設，並尋找更多與泛珠各省區的合作機

會，加強推動泛珠區域企業利用香港的國際網絡，共同進行

海外推廣工作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包 括福建 、江西 、湖南 、廣東 、廣西 、海南 、四川 、貴州 及雲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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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港、滬港、京港和閩港合作 

 

11. 2018 年 5 月 11 日，川港高層會晤暨「川港合作會議」

第一次會議（會晤暨會議）在行政長官與四川省委書記率領

下，在四川省成都市舉行。雙方在會議上同意成立川港合作

會議機制，為川港多元化合作設立平台，並就「一帶一路」

建設及經貿、文化合作及創意產業、創新及科技、金融、青

年發展、建築、教育、中醫藥和食品安全、旅遊、機場及鐵

路建設管理，以及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措施共 11 個領域的

合作方向達成共識。 

 

12. 2018 年 8 月 24 日，行政長官與上海市市長在香港共

同主持滬港合作會議第四次會議。雙方就「一帶一路」倡議、

文化合作及創意產業、教育、金融、青年發展、創新及科技、

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措施、法律和爭議解決、商貿投資及

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、航空航運和物流、專業人才、醫

療衞生及食品藥品、城市規劃建設管理、環境保護、體育和

旅遊，及社會養老服務共 16 個領域的合作方向達成共識，

並簽署共 15 份涵蓋多個範疇的合作文件。 

 

13. 行政長官將於2018年10月下旬與北京市市長在北京

召開京港合作會議第四次會議。政務司司長亦會於 2018 年

11 月底與福建省副省長在福建召開閩港合作會議第三次會

議。 

 

港台關係發展 

 

14. 我們會繼續透過「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」和「台

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」平台，務實地推動香港與台灣在經

貿及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。我們在台灣設立的香港經濟貿

易文化辦事處，將繼續透過不同活動讓台灣民眾認識香港的

最新發展，並會致力加強與在台港人、港商及香港學生的聯

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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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措施 

 

15. 2017 年 7 月 1 日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

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政府第五屆就職典禮上表示

中央有關部門會積極研究出台便利港人在內地學習、就業、

生活的具體措施。過去一年，措施陸續出台，包括在火車站

設置可識讀回鄉證的自動售取票機；明確規定內地高校必

須一視同仁招收、培養、管理和服務港澳學生，以保障

港澳學生的權益；要求各高校為港澳畢業生發放《就業

協議書》，簽發《就業報到證》，方便港澳學生在內地

求職就業；增加在內地高校就讀的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

金名額和金額；允許在內地就業的港澳人士繳存住房公積

金；以及全面取消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需辦理許可等。 

 

16. 今年 8 月，中央政府更公布了自 9 月 1 日起實施《港

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》，讓在內地居住並符合資格

的香港居民可申領居住證。持證人可在其內地居住地依法享

有三項權利、六項基本公共服務和九項便利，涵蓋就業、教

育、醫療、旅遊、金融等日常生活範疇2。自 9 月 1 日開始接

受申請至 9 月 30 日，申領居住證的香港居民超過 50 000 人。

居住證出台回應了香港市民的需要，亦給予他們更多參與國

家發展的機會。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與內地當局聯繫，跟進

措施落實情況，發放最新資訊，並爭取出台更多便利港人的

政策措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三 項權利 為 ( 1 )勞 動 就 業 、 ( 2 )參 加社會 保險，以 及 ( 3 )繳存、提 取和 使用住

房 公 積 金 ； 六 項 基 本 公 共 服 務 為 ( 1 )義 務 教 育 、 ( 2 )基 本 公 共 就 業 服 務 、 ( 3 )

基 本公共 衞生服 務、 ( 4 )公 共文 化體育 服務、 ( 5 )法律援 助和其 他 法 律 服 務 ，

以 及 ( 6 )國 家 及 居 住 地 規 定 的 其 他 基 本 公 共 服 務 ； 九 項 便 利 為 ( 1 )乘 坐 國 內

航 班 、 火 車 等 交 通 運 輸 工 具 、 ( 2 )住 宿 旅 館 、 ( 3 )辦 理 銀 行 、 保 險 、 證 券 和

期 貨等金 融業務、 ( 4 )與 內地居 民同等 待遇 購 物、購買公 園及各類 文體場 館

門 票 、 進 行 文 化 娛 樂 商 旅 等 消 費 活 動 、 ( 5 )在 居 住 地 辦 理 機 動 車 登 記 、 ( 6 )

在 居住地 申領機 動車駕 駛證、 ( 7 )在居住 地報 名參加 職業資 格考試、申 請授

予 職 業 資 格 、 ( 8 )在 居 住 地 辦 理 生 育 服 務 登 記 ， 以 及 ( 9 )國 家 及 居 住 地 規 定

的 其他便 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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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

 

17.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

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2018 年 10 月 


